
关于2012-2013学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通知
    为了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管理，提高工作成效，2012-2013学年体测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参加测试对象

2012~2013学年秋季学期全校在籍的本科学生。
二、测试方式与时间安排
体质健康测试，分为常规测试期和补充测试期两个阶段。常规测试期又分为“体育课随堂测试”和“开放式取号测试”。
1．随堂测试对象及测试时间安排
（1）测试对象：本学期修“大学体育与健康”课的学生；

（2）测试时间：第六至第九周期间体育课时间，具体由任课教师通知和组织。
2012年随堂规测试时间安排
	时间
	周一
	周二
	周三
	周四
	周五

	10:05—11:25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
	13:00—14:20
	随堂测试
	∕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
	14:45—16:05
	随堂测试
	∕
	随堂测试
	随堂测试
	∕


注：其他时段修体育课的学生按学院安排参加开放式取号测试。

2．开放式取号测试及其测试时间安排
（1）测试对象：三、四年级及本学期未修体育课的学生；
（2）测试时间：秋季学期第七周至第十四周，每周一至周四17:00-18:30。
2012年各学院开放式取号测试安排

	周次
	学院
	周次
	学院

	第七周
	爱恩学院
	第十一周
	水产与生命学院

	第八周
	经管学院
	第十二周
	工程学院

	第九周
	经管学院（周一）
	第十三周
	外国语学院（周一、周二）

	
	信息学院（周二、三、四）
	
	人文学院（周三、周四）

	第十周
	食品学院
	第十四周
	海洋学院


注：开放式取号测试时，学生在测试现场取号，第七周每天发放300个测试号，余下各周每天发250个测试号和50个重测号，学生凭号依次参测。
三、测试地点

体育场东看台101、102室。
    四、测试要求

1．所有参加测试的学生，必须携带“校园一卡通”，并着运动装、穿运动鞋参加测试。无卡的学生，须补办“校园一卡通”（含临时卡）方可参加测试。（因机器测试，只认校园一卡通，因此不可持学生证、身份证参加测试）

2．在测试中，学生如有身体不适等不良反应，应当立即停止测试，并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告。

3．学生如无法参加体质测试，必须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学院提交免测申请（《免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申请表》见附件三），无故擅自旷测者，当学年测试成绩以零分记载。
4．在常规测试期内参加测试（可多次参加）但成绩仍不及格的学生（不分年级）可以在补充测试期内参加补测。
五、免测规定

1．免测对象

（1）患有疾病，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不宜参加体测的学生；
（2）残疾学生。
注：默认男女保健班、高水平运动员学生为免测对象。
2．免测申请程序

    （1）申请免测的学生填写《免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申请表》，提交体育部体测实施小组。

    （2）体育部体测实施小组审核同意后，将准予免测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备案。
3．受理免测申请时间和地点：

第七周至第十四周、第十六周，每周二17:00-18:30（体育场东看台101室），过期不再受理。
    六、补充测安排
    常规测试期体测成绩“不及格”者，或因故（除免测外）未参加测试者，凭所在学院的未参加测试事由证明（盖学院公章），可以参加补测。补测时间安排在第十六周，周一至周四17:00-18:30。
七、其他
    1．具体实施方案，详见附件一。
    2．测试项目与成绩评定标准，详见附件二。
    3．四年级毕业实习或退宿的学生可申请调整测试时间。申请程序：由学院统一向体育部提出申请调整测试时间（须电话提前至少1天向当天测试负责人预约），体育部受理并做出安排后反馈到学院，学生凭学院出具的证明按要求完成测试。
附件一：《上海海洋大学2011-2012学年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施方案》

附件二：上海海洋大学体质健康测试的测试项目与成绩评定方式
附件三：免予执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申请表
上海海洋大学 体质测试办公室（教务处代章）

2012年10月9日

